
110 年 12 月 30 日訂定、111 年 09 月 08 日第一次修訂 

112 年 09 月 06 日第二次修訂、113 年 05 月 23 日第三次修訂 

114 年 01 月 16 日第四次修訂、114 年 12 月 15 日第五次修訂 

1 

 

臺東縣社區整體照顧服務中心(A)個案管理人員教育訓練及管理辦法 

一、 目的 

為提升本縣社區整體照顧服務中心（以下簡稱 A 單位）個案管理人員專業能力與服務品

質，並落實單位自主管理與訓練責任，訂定本辦法。本辦法旨在： 

1. 明確規範 A 單位對個案管理人員（以下簡稱個管員）之訓練責任。 

2. 主管機關僅執行資格核備、6 小時實務訓練與口報審查。 

3. 個管員若欲申請獎補助人事費用，須通過主管機關之口報審查。 

二、 訓練對象 

 符合衛生福利部訂之個案管理人員資格，並同時具備下列條件之一： 

(一) 首次完成長照人員-個案管理人員認證、登錄者。 

(二) 已取得個管人員認證，欲登錄於本縣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之(A)個管員。 

(三) 已取得個管人員認證，逾半年以上未登錄及執行(A)個管業務者。 

(四) 已執行業務，但提供個案管理服務品質經查異常者。 

三、 訓練內容 

本縣個案管理人員訓練採「單位自主訓練」+「主管機關 6 小時實務訓練與口報審查」共同

執行訓練職責。 

四、 個案管理人員訓練條件及相關流程（詳如附件一、訓練流程圖） 

(一) 新進、取得外縣市個管人員認證、逾半年未登錄及執行個管業務： 

 第一階段：單位自行內訓及資格訓練課程（A 單位負責） 

① A 單位應自行完成新進個案管理人員之內部訓練及資格訓練課程。其內容至少包括長

照法規、服務內容、個管工作流程、訪視技能、系統操作、異常事件通報及 A 單位

自行認定之必要課程。完成後，A 單位應檢具訓練紀錄表送主管機關核備。 

② 新進人員核備：A單位備妥符合衛生福利部訂之個案管理人員認證登錄資格證明文

件…等相關資料函文核備本局。 

③ 若該個管員已取得外縣市個管人員認證者，需於單位內訓完成後函文本局核備，並進

入口報審查階段。 

 第二階段：主管機關辦理之 6 小時實務訓練(至少 3 案) 

① 該員完成個管員基礎訓並核備後，主管機關將安排 6 小時實務訓練，內容包括個案

訪視示範、照顧計畫撰寫、服務碼別運用、系統操作要點、異常處置及案例討論等。 

② 實務訓練 6小時結果分為「通過」及「不通過」： 

甲、通過者授予完訓證明。 

乙、不通過者經單位管理訓練一個月後得再次申請實務訓練。 

丙、同名個管員本縣一年內申請帶訓至多兩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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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 依據衛生福利部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(A)個案管理人員工作手冊，通過資格訓及實務

訓練 6小時即可執行 A個管業務。 

 第三階段：口報審查 

① 完成第二階段後，個管員得申請口報審查。 

② 口報審查成員：主責地段照管督導、業務承辦人、非主責地段照管督導 

③ 口報結果分為「通過」及「不通過」。(附件三) 

甲、 通過者，得申請本縣獎補助人事費用。 

乙、 不通過者，本局函文通知兩個月後方可再次申請口報審查。 

丙、 同名個管員本縣一年內申請口報審查至多兩次。 

(二) 個案管理服務品質經查異常者 (附件四) 

 條件： 

① 經(A)個案管理人員-服務品質查核抽查異常次數達 3次以上者。 

② 長照服務項目、流程、操作不熟悉、影響個案權益者，經照管督導及專員執行輔導作

業處理流程記點者。 

③ 違反契約書第十五條權利及義務，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，並依據第十九點記點者。 

 相關流程：(期間不得申請獎補助人事費用及執行 AA01、AA02) 

① 需重新完成第一階段內訓、第二階段 6 小時實務訓練，並再次通過口報審查方可恢復

申請獎補助。 

② 訓後三個月內由本局不定時、不定期派員複查。 

③ 若經訓練仍未改善者，本局將再次函文異常狀況倘涉及個案權益者將依長期照顧服務

法處辦。 

五、 其他應注意事項： 

1. 新進個管員訓練以單位內部訓練為原則，若單位量能不足無法帶訓得自行尋覓本縣評鑑

通過之資深 A單位協助培訓，相關費用應由受訓單位支付。 

2. 為扶持新進單位，成立兩年內之 A單位，受訓費用得申請獎補助業務費，每位個管員至

多申請一次，補助上限為 1500 元/日，至多五日補助。 

3. 訓練責任以 A 單位為主，主管機關僅提供 6 小時實務訓練及口報審查。 

4. 未通過主管機關口報審查者不得請領獎補助人事費用。 

5. 已於外縣市取得資格者亦須完成本縣口報審查後，方得請領獎補助。 

6. 尚未領取正式證之個案管理人員（含領臨時證者），於執行家訪期間不得獨立訪視，每次

家訪均應由具有正式資格之 A 單位個案管理人員全程陪同。 

六、 本辦法自公布日起生效。 

七、 附件表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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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訓練流程 
(一) 首次完成長照人員-個案管理人員認證、登錄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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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取得長照人員認證，但未通過本縣相關個案管理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者。 

(三) 已取得長照人員認證，登錄於本縣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之(A)個案管理人員。 

(四) 已取得長照人員認證，逾一年以上未登錄及執行(A)個案管理人員業務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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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完成長照人員認證及登錄，但提供個案管理服務品質經查核有異常者。 

 



110 年 12 月 30 日訂定、111 年 09 月 08 日第一次修訂 

112 年 09 月 06 日第二次修訂、113 年 05 月 23 日第三次修訂 

114 年 01 月 16 日第四次修訂、114 年 12 月 15 日第五次修訂 

6 

 

附件二、個案管理人員(A)實務培訓意見表 

個案管理人員(A)實務培訓意見表 

A 單位： A 個案管理人員姓名： 

偕同照管專員： 照顧管理督導： 

實務培訓時間： 本次共訪次數：        次 

完成計畫數：          案 

實習服務區域： 

階段 學習項目 有/ˇ 無/– 

訪視前置作業 

(照管專員勾選) 

訪視前應檢視個案資料及評估紀錄。   

了解個案本次申請需求。   

訪視過程作業 

(照管專員勾選) 

至案家時應自我介紹，並說明其來意。   

了解照管專員評估內容。   

應與案家確認此次申請的服務內容。   

擬定照顧計畫 

(照管督導勾選) 

熟知長照服務內容擬定合宜照顧計畫。   

能確實計算給付支付基準費用。   

是否能在三日內完成照顧計畫。   

本次實務培訓綜合意見 

【照顧管理專員】  

【照顧管理督導】  

本次實務培訓結果 

   □通過     □不通過，建議再訓＿＿＿週。 

不通過，建議改善辦法： 

業務承辦人員 照顧管理專員 照顧管理督導 科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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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、口頭報告評分表 

個案管理人員(A) 口頭報告評分表 

學員姓名  

個案姓名  

項    目 得分 評      語 

1.摘要(5%) 
(1)簡潔、扼要、能包含全文內容 
(2)字數於 500 字內 

  

2.前言(5%) 
(1)明確說明此個案選擇之動機與重要性 
(2)個案的選擇與照顧過程具獨特性與立意 

  

3.個案評估(含個案簡介)  (20%) 
(1)相關資料具主客觀性 
(2)能提供個案整體性及持續性的建議 
(3)清楚照顧管理量表定義內容 

  

4.照顧問題確立與分析(20%) 
(1)問題剖析之客觀、具時效性與正確性 
(2)具主、客觀資料及相關因素 

  

5.照顧計畫(40%) 
(1)確立照顧目標，具獨特性 
(2)根據問題提供連貫、一致與適當措施 
(3)照顧措施具體、周詳，具個別性與可行性 
(4)照顧措施與內容有連貫性與一致性 

  

6.討論與結論(10%) 
(1)總論敘述簡明扼要 
(2)個人觀點明確 
(3)提出具體限制與困難 
(4)報告對日後照顧實務工作有具體建議 

  

總    分   

    督導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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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、個管人員(A)服務品質抽查表 

個案管理人員(A)服務品質抽查表 

抽查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抽查地點  

單位名稱  個案管理人員  

項目 是(V) 否(X) 

1 是否會協助個案申請長照服務   

2 是否會擬定照顧專員派案照顧服務計畫   

3 是否會簽訂服務契約書   

4 是否可以順利轉介 B單位提供長照服務   

5 是否有追蹤派案後續服務及個案管理   

6 是否進行每月例行訪視(電訪、家訪)   

7 
是否清楚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、長照等級及給付額度、部

分負擔比率 
  

8 是否可以順利計算給付價格方式   

9 
是否了解長照服務碼別(A、B、C、D、EF、G)、營養餐飲服務定

義並可順利核派服務碼別 
  

10 

針對長照相關資源、建構資源網絡(如：家庭照顧者、失智症、

社區據點、申請外籍看護、機構安置、醫療服務、獨居長者、

心理衛生、經濟及物資、身心障礙者)是否可以順利連結及應用 

  

11 

針對各項表單及工具書(如:長照服務申請書、服務契約書、長

照平台(個案訪視簽到紀錄表、團隊服務簽到紀錄單、照顧服務

單位自選表、照顧組合試算表、特殊狀況紀錄單等))是否了解

並可以熟悉運用 

  

12 

針對照顧管理資訊平台是否可以順利操作使用(如: 登錄系統

/建置帳號、系統儀表板資訊、初複評照顧計畫撰寫(3 日內完

成) 、照會服務提供單位、計畫異動撰寫、例行訪視紀錄、結

案通報紀錄、異常通報、額度分配、核銷申報作業) 

  

其他 

建議事項 
 

受訪人員 抽查人員 抽查人員主責督導 科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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